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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文件

校发〔2025〕26 号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参加武汉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报销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部门）：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参加武汉市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报销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25年3月

26日学校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第五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2025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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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参加武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报销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校学生的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管理工作，根

据《武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武政规〔2017〕

2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完成参保缴费注册的全日制在校

大学生。

第三条 参加武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含居民大病保

险）的大学生待遇享受期按自然年度计算，待遇享受期为缴费次

年的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未在原居住地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新入学大学生，可按规定参加武汉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

通过线上或线下渠道足额缴纳入学当年武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个人应缴保费部分，即可享受入学当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居民医保待遇。不设待遇等待期。

第二章 普通门诊就诊要求及程序

第四条 学生凭身份证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

第五条 学校指定校卫生所和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门

诊作为学生普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在其他医疗机构就诊不能享

受普通门诊医疗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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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参保学生普通门诊报销在医保支付目录内的医疗费

用纳入医保报销，按规定由医保基金与患者个人按比例分担，在

目录外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一律不予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诊患

病学生时应先使用《药品目录》中的甲类药品，后使用乙类药品。

在选择使用乙类药品以及自费项目时，必须经学生本人同意，严

禁滥开药、滥检查、开大处方。

第七条 在校卫生所就诊的学生凭卫生所专用病历直接在卫

生所按 70%比例报销医疗费用，年度报销额度为 400 元。

第八条 通过校卫生所转诊到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门

诊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为 70%，需提供校卫生所的转诊单、湖

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导诊单、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银行

卡复印件、发票原件（彩色打印）每周五到校卫生所办理报销手

续。

第九条 按国家有关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发生的医疗费用，

普通的医保基金不予报销：（1）自杀自残所发生的费用；（2）

打架、斗殴所发生的费用；（3）自主要求所发生的费用；（4）

已被纳入门诊大病统筹范围的疾病而在卫生所所发生的医疗费

用；（5）特殊检查费用；（6）接种各种疫苗；（7）先天疾病

或缺陷的康复；（8）各种健康体检；（9）未经转诊或私自到其

他医疗机构就诊所发生的门诊费用。

第十条 对于大学生重症门诊及住院医疗费用报销办法，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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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武政规〔2017〕24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十一条 学生普通门诊资金由学校统一进行管理。武汉市

医疗保险中心根据学校每年实际缴费人数，按照一定的标准从医

疗保险基金中将普通门诊资金拨付给学校统筹包干使用。

第十二条 学校建立门诊统筹资金专户，由财务处进行管理，

专款专用，当年未使用的结余资金转入下一年度使用。

第十三条 学校以学生门诊统筹资金为报销总额，超出总额

部分由校卫生所承担，校卫生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为学生门诊

治疗或将门诊治疗的学生转出。

第十四条 学校按照规定建立门诊统筹资金的财务会计和内

部审计制度，加强对门诊统筹资金的监督管理，定期对资金的使

用和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确保门诊统筹资金的合理支出。

第十五条 校卫生所对每月收取的医疗费用建立台账，便于

市医保中心及审计部门的检查及审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对于在普通门诊医疗费用报销过程中出现徇私舞

弊、弄虚作假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学校将给予取消其普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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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定点医疗机构资格的处罚，同时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在校大学生参加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报销管理办法(重新修订)》(外

院学〔2016〕5 号)同时废止。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学校综合办公室 2025 年 4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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